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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孙中界引入埋伏圈的钩子是从蒋某某
处得到查处非法营运的消息的。知情人士透
露，蒋某某的全名为蒋国辉，是一名老钩头。

据这名曾在蒋国辉手下做过钩子的知情
人士介绍，蒋是上海奉贤人，今年40来岁，中等
个头，一直不务正业，曾给黑老大当过马仔，搞
敲诈勒索。钩子行业出现之初，蒋即加入其中。

1995年，上海首次颁布出租汽车管理条
例，其中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本市
常住户籍，“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
客管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十倍的罚款。”上
述知情人士称，就在这一年，上海有了钩子。

位于上海南端的奉贤，最早成立稽查大
队查黑车，所以钩子诞生得最早最多。上海
的钩子中，30%来自奉贤。目前最大的钩头
蔡某就来自奉贤，手下有五六十个钩子。蒋
国辉起初在蔡手下做钩子，1998年前后自立
门户当钩头。

各钩子团伙有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蒋
国辉最早的地盘在闵行。因为对黑车师傅收
保护费，2001 年前后，被手下一钩子和多名
黑车师傅联名状告，结果被判刑 3年。实际
服刑一年半后，蒋提前获释，重回闵行，纠集
了几个人，继续做钩头。后来，蒋的地盘转移
到南汇区。在南汇区，钩子团伙只有蒋一家。

据了解，上海各区县钩车的“劳务费”不尽
相同，南汇钩一辆250元，嘉定和青浦400元，闵
行400元，奉贤600元。这些钱每月由钩头到
各区交通管理执法大队结算领取。实际拿到手
的只有80%左右，其余部分被执法大队提留。

以闵行区为例，每钩一辆车，钩头可领回
400元，其中200元揣到自己的腰包，另外200
元分给实际钩车的人。做钩子，月收入多则
五六千，少则两三千。如果做钩头，月入一两
万是稀松平常的事。在那个小圈子里，钩头
是令人向往的去处。

本报综合新华社、《南方都市报》报道

英 美 叫 执 法 圈 套
（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
的专门概念，和正当防卫等
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
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
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
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
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
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
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
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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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揭秘

做钩子，月入多则可达6000元
根治“钓鱼式执法”需要三个视角

“新华视点”记者经过多方核查发现，10月14日发生于上海浦东的孙中界（河南人）“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确实存在着“钓鱼”执法的嫌疑。
10月14日晚，上海市浦东新区发生一起涉嫌非法营运的执法事件，当事人孙中界在驾车行驶途中载运一名男子，被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罚、扣

车。后因孙中界对行政执法过程存有疑义而自伤手指，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14日当晚，孙中界在上海闸航路上搭载的男子陈某某并非普通乘客。在当天整治非法营运的行动前，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

大队一名负责人就将执法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另一名社会人员蒋某某告知了陈某某。当晚8时许，在闸航路188号附近，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将陈
某某搭乘的由孙中界驾驶的一辆牌号为浙ADS－595的金杯牌面包车截住，并暂扣了该车。孙中界当晚回去后，自伤手指以表清白。

根据记者多方核实，“钩住”孙中界的陈某某是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一名“钩子”，而告知执法情况的蒋某某则是其“钩头”。
据了解，浦东新区为“孙中界事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详细调查了相关事实情况，正在形成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电

真
相
揭
开

针对上海孙中界“断指证清白”事件，上海
方面宣布再次成立调查组，调查组由上海市和
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
地方的媒体代表组成。目前，各方都高度关注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记者认为，孙中界个案的
解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根除长期存
在的“钓鱼式执法”。而要想根除“钓鱼式执
法”，离不开三个视角。

首先是要有全国视角。就在各界对上海
“钓鱼式执法”案件议论纷纷的时候，媒体近日
又报道广州出现了类似案件。

另外，记者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检
索，竟然发现新华社早在 2004 年 9 月就发过
《（新华视点）秦皇岛：打“黑车”竟现“职业钓鱼
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专门有一些人为获
取向交通部门举报非法营运“黑车”的高额奖
励，采取布设圈套诱导司机收费并栽赃的手
段，不管是否“黑车”，统统纳入他们的举报范
围，这些人通常被称作“钓鱼族”。

而新华社驻黑龙江分社记者早在2007年9
月就报道过《哈尔滨规定交通稽查人员“钓鱼”
执法将被开除》：指出当时哈尔滨市交通局决
定，将严惩交通管理和稽查人员采用“钓鱼”方
式执法等 6种违法违纪行为，有关人员的违法
违纪行为一经查实将立即被开除。由此可见，
近几年“钓鱼式执法”在很多地方均已扎根，而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即使上海孙中界的
个案有了结果，对“钓鱼式执法”的调查也不应
画上句号。

其次，根治“钓鱼式执法”要有执法监督视
角。新华社在 2008年年底曾经发过一条消息
《三亚打击非法运营“黑车”，举报查实每车奖
励 1000元》，奖励可谓不低。而 2004年的新华
视点稿揭底，1999年秦皇岛市海港区交通局就
出台政策鼓励群众举报“黑车”，“黑车”一旦被
查获，将被罚款 5000 元到 1 万元，举报人获罚
款额的20％奖励。重奖之下不但“有社会正义
感”的勇夫多了，而且秦皇岛当地形成了不少

“钓鱼”团伙，领头人从社会闲杂人员中招来
“托儿”，散布于全市各地，到处寻找所谓的“黑
车”。这些“托儿”被领头人拉到可以拦到车辆
的路边，编造“有困难或有伤残”等借口欺骗司

机，在一些好心司机按要求停在某处后，闻讯
赶来的交通部门执法人员便冲上去，在“钓
鱼族”指引下在车内找到非法营运的所谓证
据——事先放下的钱。“人证”“物证”俱在，司
机就会因“参与非法营运”而接受处罚。

而上海一名接受采访的“钓头”近日更是
坦言，执法部门与“钓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
500元，200元“钓头”自留，200元给“钓钩”，另
外 100元是给执法人员的回扣。由此可见，如
果有关部门不加强各地对打击“黑车”执法过
程中的司法监督，高额奖励就成了“黑色食物
链”的原动力。不管是职业“钓钩”们单方面的
恶，还是执法人员与“钓钩”串通一气的恶，都
会把无辜私家车主逼上无处说理的绝路。

再次，根治“钓鱼式执法”需要立法视角。
2004 年新华社播发的新华视点记录了当时秦
皇岛市海港区交通局一位执法人员对上当受
罚司机的话：“我知道你不是跑出租的，但你
这次是非法营运了。交通部的文件没有规定
多少次确定为非法营运，你以前干没干我不
知道，就是针对你这一次！”现在看来，这几年
中，这一立法漏洞一直在被执法人员充分利
用。近十几年，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同事之
间、私家车之间偶尔拼车或互搭顺风车的现
象数不胜数，彼此之间的“小额经济往来”也
很难避免。但是如果有关部门不对非法运营

“黑车”进行更精准的定义，任由执法人员的
一次执法结果定性，必然有侵犯私家车主正当
权益的嫌疑。

在这方面，记者认为杭州市政府在全国首
开先河，由交通部门对民间自发的“拼车”出行
实行备案管理的经验值得进一步完善并推
广。这是政府部门体贴民情，尊重民意，鼓励
建设节约型汽车社会的好事。

近些年，为规范出租车运营机制，有关部
门不断出台一些法规加大力度打击“黑车”。
但是，如果在打击“黑车”法规中存在漏洞，并
被不法分子和部分执法人员利用，就会形成黑
色利益链条，严重侵犯私家车主的正当权益。
因此，孙中界等上海个案的“盖棺论定”绝不是

“钓鱼式执法”杜绝之时。只有在立法环节尽
快堵住漏洞，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亡羊补牢。

钓鱼执法


